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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環保篇 

法規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令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11 日 

農漁字第 1031329477A 號 

修正「鯖鰺漁業管理辦法」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 
附修正「鯖鰺漁業管理辦法」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 

主任委員 陳保基 

鯖鰺漁業管理辦法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修正條文 

第 十七 條  漁業人於東北海區鯖鰺漁業作業許可期間內，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於取得漁業

執照三十日內，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文件，申請東北海區鯖鰺漁業作業許可： 
一、 漁業人變更。 
二、 漁船滅失，取得汰建資格後，以原船汰建資格建造新船；不建造新船者，得

以其他現有漁船申請變更經營與汰建資格相同之漁業種類。 
第二十一條  取得東北海區鯖鰺漁業作業許可之鯖鰺漁船，限於宜蘭縣南方澳漁港、新北市澳

底漁港、深澳漁港、野柳漁港、基隆市八斗子漁港、正濱漁港、臺南市將軍漁港、安

平漁港及高雄市興達漁港、前鎮漁港、小港臨海新村漁港、中芸漁港進港卸下漁獲。 
   區漁會於前項漁港設有磅秤設施者，鯖鰺漁船進港卸下之漁獲，應全數秤量。 
   前項秤量應由當地區漁會保存紀錄，供主管機關查核，並應將他港籍漁船秤量資

料每週通知船籍地區漁會。船籍港區漁會應按月將該紀錄資料彙報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轉中央主管機關。 
第二十五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依本法第六十五條第七款規定，處漁業人及漁業從業人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九條規定，燈船、運搬船裝設扒網、圍網漁具設備。 
二、 違反第十四條第五項船團作業之規定。 
三、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於出港前未啟動船位回報器、於出港後

未回報船位或回報船位不實。 
四、 未依第二十條規定填寫及繳交漁撈日誌，或漁撈日誌填寫不實。 
五、 於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漁港以外之漁港卸下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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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未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配合秤量。 
七、 以第二十二條所定以外之方式出售鯖鰺漁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11 日 

農漁字第 1031346594A 號 

主  旨：修正「魚翅進口應遵行事項」第一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六月九日生效。 
依  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 
公告事項：修正「魚翅進口應遵行事項」第一點如附件。 

主任委員 陳保基 

魚翅進口應遵行事項第一點修正規定 

一、申請進口貨品分類號列 
   CCC0302.89.93.00-7「可食用之鯊魚翅，生鮮或冷藏」、CCC0303.89.93.00-6「可食用之冷凍

鯊魚翅」、CCC0305.71.20.00-2「乾魚翅」、CCC0305.71.30.00-0「鹹魚翅」、CCC0305.71.10.00-4
「燻魚翅」、CCC1604.20.20.11-7「調製或保藏魚鰭（魚翅），冷凍者」、CCC1604.20.20.12-
6「調製或保藏魚鰭（魚翅），罐頭」、CCC1604.20.20.19-9「其他調製或保藏魚鰭（魚

翅）」（以下簡稱魚翅）者，應於「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臺」（以下簡稱

作業平臺）（網址：http://permit.coa.gov.tw/），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以下簡稱漁業

署）提出，經核准後始得輸入。 

 

行政規則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令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10 日（補登） 

農授漁字第 1031333887A 號 

廢止「 國外基地作業或參加對外漁業合作漁船船主在國外僱用大陸船員應行注意事項」，並自即

日生效。 

主任委員 陳保基 
本案授權漁業署決行 


